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赵洁、刘洪跃及崔洪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京能电力合并口径总资产969.34亿元，总负债

617.49亿元，股东权益351.85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283.08亿元，少数股东权益68.7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3.70%。

2024年度，京能电力合并口径实现利润总额23.59亿元，实现净利润22.87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权益净利润17.23亿

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6.11%。

2024年度，京能电力本部发生股权投资16.94亿元，发放内部借款（委贷）29.68亿元；

2024年度，京能电力本部融资余额124.07亿元。 其中中期票据余额15.00亿元，永续债余额65.00亿元，短期借款余额

14.00亿元，长期融资款余额30.07亿元。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经审议，通过《关于兑现公司高管薪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兑现公司高管薪酬，并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成员从公司获取薪酬的情

况。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关联董事、总经理李染生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ESG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经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内部借款（委贷）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经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5年，公司拟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广发

银行、浙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办理总额

不超过1,403.78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额度自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经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与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借款额

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独立董事赵洁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经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一、经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前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2025年度向全资子控股公司提供内部借款（委贷）的议案》

9.《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0.《关于2025年度与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借款额度的议案》

11.《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因暂不能确定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确定的时间及内容适时发

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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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

值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暨第八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为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针对合并范围内各

项资产进行了清查，并按资产类别进行减值测试，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各项金融资产和长期资产等进行全面充分的评估和分析， 认为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

的减值迹象。 经公司测算，本期计提的减值准备总额约为36,597.91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计提金额 备注

信用减值损失 11,231.64 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

资产减值损失 25,366.27

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预付账款减值准备

合计 36,597.91

二、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以单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为基础

评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各项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

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经核算，本期共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为11,231.64万元，主要是公司所属控股企业对应收电费、应收热费等账龄较长

或回收风险增加的应收款项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的减值准备。

（二）资产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经核算，公司本期共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25,366.27万元，主要为对因政策和外部条件变化不再推进的前期项目

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及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6,725.54万元，其中山西京同热电有限公司左云马道头项目计提在建工程减

值准备13,749.33万元，其余为技改拆除资产和利用率较低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

三、计提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公司 2024年度合并利润总额减少36,597.91万元，影响合并归母净利

润减少29,129.71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1,231.64万元，资

产减值损失25,366.27万元，共计36,597.91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的规定，能够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同意实施。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和公司会计

政策相关规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1,231.64万元，资产减值损失25,366.27万元，共计36,597.91万元。 影响公司 2024年度

合并利润总额减少36,597.91万元，影响合并归母净利润减少29,129.71万元。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减值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后，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因此同意公

司进行计提减值。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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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对公司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并对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现将主要内容汇报如下：

一、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及执行情况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73,200万元,202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项

目实际发生金额为591,837.3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

（万元）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

完成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日常关联交易支出项目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

购买燃料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 283,900.40

基于煤炭市场与预计

相比发生了变化，公

司对相关交易进行了

相应调整。

购买燃料

内蒙古伊泰京粤酸刺沟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239,000 164,944.76

基于煤炭市场与预计

相比发生了变化，公

司对相关交易进行了

相应调整。

小计 599,000 448,845.16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综合服务费、采

购、租赁

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3,000 -

检修服务

京能东风（十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4,500 3,477.18

工程服务 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063.73

综合服务费、采

购商品

京能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23,000 20,944.97

技术服务 北京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000 6,130.08

工程服务 北京京能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9,000 4,077.74

技术服务 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 2,500 2,422.74

技术服务

北京京能能源技术研究有限责

任公司

- 1,290.94

小计 51,000 39,407.38

分计 - - 650,000 488,252.54

日常关联交易收入项目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检修服务 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4,500 3,860.59

检修服务

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3,500 2,340.80

检修服务 北京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1,600 1,134.59

检修服务

北京京能未来燃气热电有限公

司

1,600 1,087.72

小计 - 11,200 8,423.7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热力销售

京能东风（十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45,000 40,335.60

热力销售

京热（乌兰察布）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

35,000 26,655.67

热力销售 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 9,000 7,425.07

热力销售 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9,000 8,142.61

热力销售 京能大同热力有限公司 11,500 11,039.31

出售商品

京能电力涿州科技环保有限公

司

2,500 1,562.85

小计 - 112,000 95,161.11

分计 - - 123,200 103,584.81

合计 - - 773,200 591,837.35

二、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5年度，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所属企业、其他关联企业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678,900万元。 具体情

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完成金额

（万元）

预计2025年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日常关联交易支出项目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购买

燃料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83,900.40 300,000

基于公司预期运营情况

以及市场情况对交易进

行了预计和调整

购买

燃料

内蒙古伊泰京粤酸刺沟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164,944.76 185,000

基于公司预期运营情况

以及市场情况对交易进

行了预计和调整

小计 - 448,845.16 485,0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

务

检修

服务

京能东风（十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3,477.18 4,500

工程

服务

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63.73 10,000

综合服务费、采购

商品

京能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20,944.97 23,000

技术

服务

北京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130.08 10,000

工程

服务

北京京能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4,077.74 10,000

技术

服务

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 2,422.74 5,000

技术

服务

北京京能能源技术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1,290.94 3,000

小计 - 39,407.38 65,500

其他

房屋

租赁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700

其他

接受劳务，采购商

品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

所属企业

- 3,000

分计 - - 488,252.54 554,200

日常关联交易收入项目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检修

服务

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3,860.59 4,500

检修

服务

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2,340.80 3,500

检修

服务

北京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1,134.59 1,600

检修

服务

北京京能未来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1,087.72 1,600

小计 - 8,423.70 11,200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热力

销售

京能东风（十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40,335.60 45,000

热力

销售

京热（乌兰察布）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

26,655.67 35,000

热力

销售

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 7,425.07 9,000

热力

销售

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8,142.61 9,000

热力

销售

京能大同热力有限公司 11,039.31 12,000

出售

商品

京能电力涿州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1,562.85 2,500

小计 95,161.11 112,500

其他

提供劳务、出售商

品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

所属企业

- 1,000

分计 - - 103,584.81 124,700

合计 - - 591,837.35 678,900

注：1.鄂尔多斯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昊华红庆梁矿业有限公司、北京昊华鑫达商贸有限公司、宁夏红墩

子煤业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东铜铁路物流有限公司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其同一控制人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2.北京京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同一控制人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董永站

注册资本：人民币143,999.7926万元

经营范围：开采、洗选原煤；制造、加工、销售煤制品；销售化工产品；电力开发；能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引进、技术培训；销售金属材料、木材、轮胎、橡胶制品、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针纺织品、机械设备、日用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维修。（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化工产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昊华能源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昊华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昊华能源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00,000万元。

（二）内蒙古伊泰京粤酸刺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酸刺沟矿业”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明亮

注册资本：108,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生产、销售，矿产品加工、销售（专营除外），机械设备租赁，厂房租

赁，疏干水净化，再生水销售。

住所：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马家塔村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酸刺沟矿业董事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酸刺沟矿业为公司关

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酸刺沟矿业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85,000万元。

（三）京能东风（十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十堰）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杜占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供电业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热力生产

和供应；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煤炭经营（禁止

在十堰市中心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禁燃区为市规划区内中心城市集中连片建设地区及其周边控制区域。南部以

316国道南侧连绵山体为界，西部以柏林镇辖区为界，东、北部以市区行政辖区为界）（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68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东风十堰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东风十堰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东风十堰的关联交易金额，供热服务为45,000万元，检修服务为4,500万元。

（四）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建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学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轻型钢

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照明工程设计、消防设施工程设计；工程造价咨询；城市园林绿化；建筑机械设备租

赁；建筑周转材料租赁；销售建筑材料、塑钢门窗、塑料制品；物业管理；设计、制作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煤炭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煤矿开采技术服务；企业管理；普通货运。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普通货运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大街32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建设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建设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000万元。

（五）京能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服务”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魏巍

注册资本：46,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筑劳务分包；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劳务派遣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区

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煤炭洗选；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

运；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生态保护区管理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固体废物

治理；电气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建筑物清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通用设备修理；发

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灰和石膏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智能农业管理；供冷服务；标准化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世纪七路盛海大厦A座608室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服务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服务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3,000万元。

（六）北京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信息）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胡耀宇

注册资本：8,59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

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专业承包；

计算机技术培训；软件开发；委托生产加工电子产品；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

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32号院3号楼2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信息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信息为公司关

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信息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000万元。

（七）北京京能地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地质）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文考

注册资本：5,5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地质勘察；工程咨询；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技术检测；测绘服务；普通货运（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5月31日）；钻探设备的修造、安装；机加工；矿产地质勘探；桩基工程；水文地质及水井

钻凿；软弱地质处理；护坡桩；锚杆施工；工程测量；降水工程；玻璃钢遮阳伞、舞台机械、立体车库制造；物业管理；家电修

理；销售钢材、木材、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压力管道设计；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

治理；环境监测；会议服务；机动车停车场管理；保洁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钢结构加工、制作、安装；锚杆钻机制作；设备租

赁；地质勘查；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测绘服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专业承包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24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地质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地质为公司关联法人。

1.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地质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000万元。

（八）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科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126,025.91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

服务；节能管理服务；仪器仪表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合同能源管理；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碳

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

检测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北里23号院蓝慧大厦6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京能科技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科技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000万元。

（九）北京京能能源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能源技术）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梅东升

注册资本：人民币7,4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咨询;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商标代理;商标转让;版权代理;版权转让;版权贸易;税务咨询;税务代理;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机

器人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北里西区13号楼1-3层配套A1层101室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能源技术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的控股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能源技术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能源技术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000万元。

（十）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明星

注册资本：人民币2,208,172万元

经营范围: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理;能源项目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2号甲天银大厦A西9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集团的关联交易金额为700万元。 预计与京能集团其他所属企业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000万

元，收入金额为1,000万元。

（十一）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西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邓建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001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供热机组；生产、销售电力、热力产品；电力设备运行、维护和检修；专业承包；

会议服务；物业管理；花卉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双峪路1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西燃气热电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西燃气热电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西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500万元。

（十二）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安屯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齐桐悦

注册资本：人民币76,051.2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热力生产；物业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检测、修理电力设备；

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供热服务；会议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电力供应。（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力供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马各庄东路3号院1号楼-1至6层01内1至6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高安屯燃气热电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高安屯燃气热电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高安屯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500万元。

（十三）北京上庄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庄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程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90,829.59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电力供应；热力供应；太阳能发电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会议服务；物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机动车充电桩充电、分布式交流充电桩。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村委会院内西平房一间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庄燃气热电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庄燃气热电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上庄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600万元。

（十四）北京京能未来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燃气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森森

注册资本：人民币30,489.86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合同能源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七北南路7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未来燃气热电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未来燃气热电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未来燃气热电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600万元。

（十五）京热（乌兰察布）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热热力）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玲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经营范围：热力（制冷）生产和供应；集中供热（冷）、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锅炉房及辅助设备改造、

维修及安装；热力管网、热力站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及维修；热力（制冷）、空调（通风）管道和设备的施工、安装、调试；水电

安装和维修；施工总承包；供热（制冷）服务和技术开发、咨询、培训、转让及推广应用；仓储服务；销售蒸汽、热水、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空调制冷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水暖建材；煤炭、水、电

代销；煤灰煤渣销售和利用。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兴工路中段南侧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热热力为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京热热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热热力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5，000万元。

（十六）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力发展）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安振源

注册资本：人民币428,063.05�万元

经营范围：供热服务；项目投资；技术推广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销售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不含电

动自行车、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空调制冷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

机技术培训；合同能源管理；施工总承包；工程勘察、设计；电力供应。（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

力供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英才北三街16号院15号楼二单元408室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热力发展为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热力发展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热力发展的关联交易金额为9,000万元。

（十七）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涿州京热热力）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康利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万元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和供应；建筑物采暖系统、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管道工程服务；锅炉及辅助设备改

造、维修、安装；热力站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及维修；供热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推广应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涿州市开发区冠云东路33号保鑫国际17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涿州京热热力为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涿州京热热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涿州京热热力的关联交易金额为9,000万元。

（十八）京能大同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大同热力”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金锋

注册资本：1,710万元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及供应；清洁能源项目研发及技术推广服务；建筑工程：管道工程；锅炉及辅助设备改造、维修、安

装；热力设备及设施维修；供热技术推广服务；隔热材料制造（以上凭有效资质证或许可证经营）；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房地产租赁经营、物业服务；销售五金产品、仪器仪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大同市平城区御河西路5号热力公司办公楼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大同热力控股股东为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大同热力为公司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京能大同热力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2,000万元。

（十九）京能电力涿州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州科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小方

注册资本：5,950万元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开发、咨询及推广应用；环保工程服务；污水处理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工业废渣混凝土空心隔墙条

板加工；石灰、石膏、煤矸石、纤维棉的加工；建筑材料、粉煤灰、石灰粉、石膏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五金产品、润滑油、

羧基丁苯乳胶销售；建筑工程装饰装修；蒸压加气混凝土条板、轻质隔墙条板、建筑墙体混凝土砌块的加工、销售；机械设备

修理（不含特种设备）；粉煤灰（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盐（氯化钠）零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人力装卸搬运服

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东仙坡镇常店村京南街45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涿州科技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京能集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涿州科技为公司关联法人。

3.预计2025年公司与涿州科技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5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昊华能源、酸刺沟矿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煤炭安全供应，价格公允，符合供应市场行情。

公司与涿州科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粉煤灰、炉灰的利用，价格公允，符合供应市场行情。

公司与京能集团、京能服务、京能地质及京能建设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公司取得稳定、有序、专业化的采购、设备

维修、生活后勤、租赁及建设桩基等服务。

公司与京能科技、京能能源技术、京能信息的关联交易技术服务合同、设备模型系统研究与开发及节能优化、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项目，可以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公司与京西燃气热电、高安屯燃气热电、上庄燃气热电、未来燃气热电、京热热力、东风十堰、热力发展、涿州京热热力

及京能大同热力的关联交易是为上述企业燃气机组提供检修维护、供热等服务，该关联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公司检修队伍专

业优势，及供热能力优势，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上述公司2025年度预计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客观形成的，具有必要性和连续性，对公

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年度，公司预计将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客观形成的，具有必要性和连续性，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报备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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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统计，公司下属控股各运行发电企业2025年一季度完成发电量235.28亿千瓦时，同比降幅4.03%。其中火力发

电完成发电量222.89亿千瓦时，同比降幅8.46%，新能源累计完成发电量12.39亿千瓦时，同比增幅648.08%。 2025年一季度

完成上网电量216.61亿千瓦时，同比降幅4.20%，其中火力发电累计完成上网电量204.44亿千瓦时，同比降幅8.93%，新能源

累计完成上网电量12.17亿千瓦时，同比增幅654.66%。

（注：由于2024年10月公司收购京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51%股权项目已于2024年12月完成工商变更，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上网电量进行了追溯调整。 ）

地网

分类

电厂

名称

全年累计发电量

（亿千瓦时）

全年累计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本期

去年

同期

增幅

√%)

本期

去年

同期

增幅

√%)

内蒙古岱海发

电有限责任公

司

19.00 28.55 -33.45 17.43 26.33 -33.81

京津唐电网

内蒙古京隆发

电有限责任公

司

14.29 14.06 1.65 13.00 12.88 0.95

河北涿州京源

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8.10 9.15 -11.48 7.51 8.48 -11.43

京能 （锡林郭

勒）发电有限公

司

13.01 12.64 2.94 12.08 11.83 2.07

京能秦皇岛热

电有限公司

8.28 9.44 -12.23 7.79 8.88 -12.32

内蒙古京泰发

电有限责任公

司（二期）

11.49 11.54 -0.39 10.80 10.88 -0.73

山西漳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

11.30 10.25 10.26 9.90 9.15 8.18

京能锡林郭勒

能源有限公司

10.28 11.41 -9.86 9.70 10.42 -6.86

蒙西

电网

内蒙古京泰发

电有限责任公

司（一期）

7.44 9.42 -20.95 6.82 8.70 -21.57

内蒙古京能康

巴什热电有限

公司

9.19 10.09 -8.92 8.65 9.50 -8.97

内蒙古京能盛

乐热电有限公

司

10.41 11.74 -11.33 8.52 10.31 -17.36

内蒙古京能双

欣发电有限公

司

5.58 9.38 -40.49 5.09 8.68 -41.35

内蒙古京宁热

电有限责任公

司

28.90 31.32 -7.71 26.93 29.29 -8.04

内蒙古京海煤

矸石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8.90 10.16 -12.42 7.90 9.41 -16.03

蒙东

电网

京能(赤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2.36 2.24 5.72 1.96 1.81 7.82

山西

电网

山西漳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

5.02 5.82 -13.66 4.20 4.92 -14.67

山西京玉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6.52 7.71 -15.43 5.94 7.02 -15.34

山西京能吕临

发电有限公司

6.01 7.22 -16.67 5.50 6.60 -16.71

湖北

电网

京能十堰热电

有限公司

14.31 10.88 31.53 13.59 10.16 33.75

河南

电网

河南京能滑州

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6.74 6.74 0.04 6.32 6.30 0.36

江西

电网

江西宜春京能

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0.34 0.30 14.14 0.28 0.25 13.28

山东点

对网

宁夏京能宁东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5.39 13.47 -14.30 14.52 12.68 14.56

火电

合计

222.89 243.49 -8.46 204.44 224.49 -8.93

宁东

新能源

宁夏京能宁东

新能源有限公

司

0.56 0.47 19.07 0.55 0.46 20.04

京海

光伏

内蒙古京海煤

矸石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0.32 0.32 -1.44 0.32 0.32 -1.08

京堰新能源

湖北京能京堰

新能源有限公

司

0.29 0.25 17.09 0.29 0.25 15.17

京潞新能源

山西京潞新能

源有限公司

0.40 0.21 85.77 0.39 0.21 87.67

岱海

风电

内蒙古京能岱

海新能源有限

公司

9.77 0.18 5358.09 9.57 0.17 5530.70

滑洲

风电

河南京能滑州

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0.67 0.21 220.07 0.66 0.20 230.11

京荣新能源

内蒙古京荣新

能源有限公司

0.27 - - 0.27 - -

京武新能源

山西京武新能

源有限公司

0.07 - - 0.07 - -

分布式光伏

总计

0.05 0.02 165.73 0.05 0.002 2210.97

新能源合计 12.39 1.66 648.08 12.17 1.612 654.66

总计 235.28 245.15 -4.03 216.61 226.102 -4.20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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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2343655N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首席合伙人：李惠琦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2日

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序号：北京市财政局 NO.0014469

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

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人员信息

截至2024年末，致同所从业人员近六千人，其中合伙人239名，注册会计师1,359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超过400人。

3.业务规模

致同所2023年度业务收入270,337.32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220,459.50万元，证券业务收入50,183.34万元。 2023年

年报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57家，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费总额35,481.21万元。 本公司在证监会行业分类中属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致同所目前服务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家数有6家。 致同所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9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023年末职业风险基金815.09万元。

致同所近三年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5.诚信记录

致同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 行政处罚2次、 监督管理措施15次、 自律监管措施9次和纪律处分0次。

58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1次、监督管理措施16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和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基本信息如下：

项目合伙人：董阳阳，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年开始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2024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帅，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年开始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2024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份。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金鑫，199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1年开始在本所执业，近三年

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份、签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1份，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监督管理

措施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董阳阳 2022年3月10日 警示函 中国证监会上海专员办 智度股份 2020�年年报审计项目

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

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按照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原则，根据招标选聘中标结果报价确定。 2025年审计费用合计91万元（其中：年报审计

费用为6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20万元；其他专项报告共计6万元）。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应当予以披露的其他信息

无。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意见

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同

意公司续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为2025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经审查，致同的基

本情况、执业资质相关证明文件、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相关信息后，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状况

良好，具有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

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

需要。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致同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及其他鉴证服务。 同意2025年度，

公司本部审计服务费用共计91万元。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报备文件

1.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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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公司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申请委托贷款

● 委托贷款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

● 具体委托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京能集团发生过二次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同的交易。经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及第

八届五次董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京能集团申请116万元及2,868万元委托贷款。 上述交易均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公司控股京隆发电申请取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3,000万元，用于“京隆发电大型火力空冷发电机组基于

双背压和增汽机技术进行汽轮机乏汽余热深度应用示范工程”项目。

公司已将上述项目资本金共计3,000万元拨付到位。 鉴于上述委贷已到期，公司拟继续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申请将3,000万元委贷延续三年。

根据财政部《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管理暂行规定》（财企〔2012〕23号）的要求，企业集团母公司将资本性财政性资金拨

付所属全资或控股法人企业使用的，应当作为股权投资。母公司所属控股法人企业暂无增资扩股计划的，列作委托贷款，与

母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在发生增资扩股、改制上市等事项时，依法将委托贷款转为母公司的股权投资。

因2021年至今，公司一直未发生增资扩股事项，为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拟申请将京能集团向公司发

放的3,000万元委托贷款到期后继续延续三年。 待公司发生增资扩股事项时，再转为京能集团的股权投资。

京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京能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委托贷款

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京能集团发生过二次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同的交易。经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及第八届

五次董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京能集团申请116万元及2,868万元委托贷款。 上述交易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资金使用规定，用于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科技项目投入。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明星

注册资本 2,208,17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2号甲天银大厦A西9层

成立日期 2004年12月08日

经营期限 2054年12月07日

经营范围

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理；能源项目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京能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公司本

次向京能集团申请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三）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京能集团2023年经审计期末资产总额46,335,344.70万元、净资产16,809,472.33万元；营业收入9,207,597.41万元，

净利润531,360.63万元。

京能集团2024年三季度未经审计期末资产总额48,084,895.04万元、 净资产17,050,618.75万元； 营业收入

6,772,365.96万元，净利润434,266.41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京能集团申请委托贷款，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用于“京隆发电大型火力空冷发电

机组基于双背压和增汽机技术进行汽轮机乏汽余热深度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况。

四、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

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4月22日，召开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3,000万元委托贷款的延续，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的要求，用于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科技项目

投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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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与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及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借款额度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保障公司下属企业资金需求，保证资金链的安全，公司及所属企业拟向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能租赁” ）及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租赁” ）合计办理总金额不超过96亿元的融资租赁借款额

度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下属企业与京能租赁办理融资租赁借款额度不超过75亿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二十八

次董事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控制融资风险及融资成本，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京能租赁及深圳租赁办理

总金额不超过96亿元的融资租赁借款额度。

其中京能租赁拟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85亿元的融资租赁借款，利率不高于放款日五年期以上LPR，其中

直接租赁不超过60亿元；售后回租不超过25亿元。 深圳租赁拟向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京能锡林郭勒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锡林能源” ）提供总金额不超过11亿元的融资租赁借款，利率不高于放款日五年期以上LPR。 融资租赁借款额度自公司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融资期限及利率以合同约定为准。

因公司与京能租赁及深圳租赁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向北京租赁及深圳租赁办理融资租赁借款额度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下属企业与京能租赁办理融资租赁借款额度不超过75亿元。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二十八次董

事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科技路20号院1层01号

法定代表人：侯凯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服务；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杂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公司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7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租赁实际控制人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京能租赁

为关联法人。

3、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经审计期末资产总额1,573,623.99万元、净资产327,388.33万元；营业收入37,922.74万元，净利润5,393.99万

元。

2025年， 一季度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584,676.89万元、 净资产329,531.45万元； 营业收入10,322.65万元， 净利润

2,485.97万元。

（二）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5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T5写字楼1710

法定代表人：韩羿

注册资本： 200,758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

与融资租赁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5月5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租赁控股股东为北京京能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均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深圳租赁为关联法人。

3、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经审计期末资产总额254,764.37万元、净资产247,426.20万元；营业收入6,625.55万元，净利润5,105.91万元。

2025年一季度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58,855.89万元、 净资产248,545.41万元； 营业收入 1,475.81万元， 净利润

1,119.80万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综合考虑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和不同租赁产品结构特点，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的同时，公司

将与同期限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比较，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拓展融资渠道，保障公司及下属企业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为生产经

营及项目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2025年4月24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深圳京能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借款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独立董事赵洁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

事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年4月22日召开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 独立董事认为：2025年，北京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深圳京

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为公司下属企业办理总金额不超过96亿元的融资租赁借款额度， 利率不高于放款日五年期以上

LPR。 本次办理融资租赁借款是为了支持所属企业项目融资需求，进一步降低下属企业资金成本的同时，促进企业业务发

展与经营顺利推进，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与同期限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进行比较，以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

关联独立董事赵洁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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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向全资、控股子公司

提供内部借款（委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内部借款对象：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 内部借款额度：2025年，公司本部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4.76亿元的内部借款额度。 在不超过上

述额度之内，各企业之间额度可调剂使用。

● 内部借款期限：内部借款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内部借款利率：具体金额、利率和期限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5年度内部借款概述

（一）京能电力本部为下属企业提供内控借款（委贷）额度情况

2025年，公司本部拟为下属控股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34.76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额度，具体明细如下：

拟向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7.4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6.6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江西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2.6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内蒙古京荣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京能（赤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5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京能（锡林郭勒）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1亿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向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16万元的内部借款（委贷）。

具体内部借款（委贷）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额度的情况下，根据公司和控股企业的资金需求状况确定，内部借款（委贷）

利率和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内部借款（委贷）额度自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各企业之间额度可调剂使用。

（二）下属企业之间提供内控借款（委贷）额度情况

内蒙古京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亿元内部借款（委贷）；京能锡林

郭勒能源有限公司拟向京能阿巴嘎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0.15亿元内部借款（委贷）。 具体金额、利率和期

限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本次提供内部借款额度的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本次内部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2025年度，公司本部拟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4.76亿元的内部借款额度。 下属企业之间提供总

额不超过1.15亿元的借款（委贷）。 具体内部借款（委贷）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额度的情况下，根据公司和控股企业的资金需

求状况确定，内部借款（委贷）利率和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内部借款（委贷）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各企业之间额度可调剂使用。

三、内部借款额度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本次内部借款对象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下属企业之间的交易，其经营状况稳定，能够在内部借款有效期内对其

还款风险进行合理控制。 同时公司会及时督促下属控股子公司按协议要求进行偿还借款， 因此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

四、公司履行的内部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2025年度向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内部借款

（委贷）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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